


江 西 省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转发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1 年国家医疗质量安全改进目标的通知 

 

各设区市卫生健康委，各省级医疗质量控制中心,省直医院： 

现将《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1 年国家医疗质

量安全改进目标的通知》（国卫办医函〔2021〕76 号）（以下简

称《通知》）转发给你们，并提出以下要求，请一并贯彻执行。 

一、提高思想认识。持续改进质量，保障医疗安全，为人

民群众提供安全、优质的医疗服务是卫生健康工作的核心任务，

也是深入推进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国家卫生

健康委提出年度国家医疗质量安全改进目标，是着眼加强医疗

质量安全管理，持续提升医疗质量安全管理科学化、精细化水

平，构建优质高效的医疗质量管理与控制体系的具体举措。各

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将

相关工作纳入卫生健康系统重点工作，推动各项决策部署落到

实处。 

二、重视落实成效。我委将把 2021 年国家医疗质量安全改 

                               



进目标落实情况纳入新一周期医院评审，各级各专业质控中心

要抓好贯彻落实，将年度目标改进工作作为重要质控工作任务，

创新工作机制，推动目标持续改进，将质量安全改进目标管理

纳入质控体系，充分运用医疗质量管理工具和信息化手段开展

日常医疗质量管理和控制，做好数据汇总工作，为实现年度目

标提供技术支撑。 

三、做好经验总结。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注意总结工

作经验，将年度目标作为重要抓手融入医疗质量安全管理工作，

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培训、交流和宣贯，引导医疗机构围绕年度

目标全面提高医疗质量安全管理意识，完善医疗质量安全管理

组织架构和工作体系，做好医疗质量安全持续改进工作。 

 

附件：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1 年国家医疗质

量安全改进目标的通知 

 

 

 

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 

                                  2021年 3 月 11 日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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